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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例旨在修訂《應課稅品條例》。

[2003年 4月 1日]

由立法會制定。

第 I部

導言

1. 簡稱及生效日期

(1) 本條例可引稱為《2003年應課稅品 (修訂)條例》。
(2) 除第 (3)款另有規定外，本條例自 2003年 4月 1日起實施。
(3) 第 10、 11及 12條自 2003年 10月 1日起實施。

第 II部

修訂《應課稅品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應課稅品條例》

2. 牌照及許可證的批予及撤銷

《應課稅品條例》(第 109章)第 7條現予修訂，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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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在不損害第 (1)(b)(iv)款及符合第 8A(3)條的原則下，關長或他為此指
派的其他人員可撤銷就任何處所批予的牌照。”。

3. 加入條文

現加入——

“8A. 決定就處所提出的牌照申請
及撤銷該等牌照

(1) 在決定要求就任何處所批給牌照或將牌照續期的申請時，關長或他為此
指派的人員須考慮——

(a) 申請人是否具備適當的財政條件；
(b) 申請人就該處所備存或擬就該處所備存的帳簿及其他文件是否足夠

作審計之用；
(c) 申請人在存貨控制、紀錄備存及保安方面所採用或擬採用的制度、

系統、程序及標準是否適當；
(d ) 申請人及其負責人員是否適當人選；及
(e) 任何其他有關事宜。

(2) 凡任何處所完全或部分用作居所，或將如此使用，則不得就該處所批予
牌照。

(3) 在決定是否根據第 7(1A)條撤銷就任何處所批給的牌照時，關長或他為
此指派的人員須考慮——

(a) 持牌人是否具備適當的財政條件；
(b) 持牌人就該處所備存的帳簿及其他文件是否足夠作審計之用；
(c) 持牌人在存貨控制、紀錄備存及保安方面所採用的制度、系統、程

序及標準是否適當；
(d ) 持牌人及其負責人員是否適當人選；及
(e) 任何其他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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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施行第 (1)(d )或 (3)(d )款，在決定某人是否適當人選時，關長或他為
此指派的人員須考慮——

(a) 該人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犯任何罪行，而該項定罪必然包含
該人曾有欺詐性、舞弊或不誠實的作為的裁斷；

(b) 該人曾被裁定犯本條例所訂的罪行；
(c) (如該人是個人)該人是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或在申請日期之前

5年內曾訂立《破產條例》(第 6章)所指的債務重整協議、債務償還
安排或自願安排；

(d ) (如該人是法團)該人正在清盤中或是任何清盤令的標的，或已有接
管人就該法團而獲委任，或該人在申請日期之前 5年內曾訂立《破
產條例》(第 6章)所指的債務重整協議、債務償還安排或自願安
排；及

(e) 任何其他有關事宜。
(5) 關長或第 (1)或 (3)款所述的人員 (視屬何情況而定)如根據第 7條拒絕

要求就任何處所批給牌照或將牌照續期的申請，或根據第 7條撤銷就任何處所批
給的牌照，須以書面向申請人或持牌人 (視屬何情況而定)提供拒絕或撤銷 (視屬
何情況而定)的理由。

(6) 在本條中，“負責人員” (responsible personnel)，就某申請人或持牌人
(視屬何情況而定)而言——

(a) (如該人是法團)指其任何董事；
(b) (如該人是並非法團的組織)指其管理或執行委員會 (不論如何描述)
的會長、主席、副主席或秘書，或擔任相類性質職位的人；或

(c) 指現時或將會完全或主要負責管理有關處所的任何其他人。”。

4. 持牌人不在時的代理

第 10條現予廢除。

2003年第 4號條例 《應課稅品 (修訂)條例》A314



5. 關長有代價地不予檢控的權力

第 47A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2)款中，廢除 “，以清償稅款，餘款則”；
(b) 在第 (3)款中——

(i) 廢除在 (a)段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3) 如屬有應課稅貨品因有關罪行而被檢取的情況，而根

據第 (2)款作出的付款已收納——”；
(ii) 在 (a)段中，廢除 “因上述罪行而檢取的應課稅”而代以 “該等”。

6. 有代價地就罪行不予檢控

附表 3現予修訂——
(a) 廢除各欄的標題而代以——

“《應課稅品條例》

第 1欄 第 2欄 第 3欄 第 4欄

可有代價地不予
條 罪行 檢椌的情況 罰款”；

(b) 在末處加入——

“《應課稅品規例》

第 1欄 第 2欄 第 3欄 第 4欄

可有代價地不予
條 罪行 檢椌的情況 罰款

99(1) 沒有將貯 如短缺或 第 1級罰款”。
存在保稅 過剩貨品
倉的應課 (視屬何情
稅貨品的 況而定)的
短缺或過 課稅價值
剩記入存 由關長評
貨帳目或 定為不超
紀錄中， 逾 $10,000
或沒有將
短缺或過
剩一事在
24小時內
向關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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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課稅品規例》

7. 牌照及許可證的申請

《應課稅品規例》(第 109章，附屬法例)第 22(1)條現予修訂——
(a) 在 (d )段中，廢除末處的 “及”；
(b) 在 (e)段中，廢除句號而代以 “；及”；
(c) 加入——

“( f ) 以下任何一項陳述 (視屬何情況而定)——
(i) (如該處所將定時開放)其開放時間的陳述；或

(ii) 該處所不會定時開放的陳述。”。

8. 加入條文

在第 22A條之前加入——

“22AA. 牌照的續期

除獲關長書面准許外，牌照續期的申請須在牌照屆滿前 2個月起至牌照屆滿
前 1個月的期間內提出。”。

9. 持牌人的識別

第 26條現予廢除。

10. 禁止有未獲授權的人在酒庫內

第 56條現予廢除。

11. 在計算時須將酒類濃度降低至劃一濃度
並將酒精收集器弄空

第 59條現予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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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釀酒商須備存紀錄

第 61(2)條現予廢除。

13. 燈

第 82條現予廢除。

14. 加入條文

現加入——

“83A. 交出貨品供檢查及貯存方式

(1) 如關長有此要求，保稅倉管理人須從速交出貯存在保稅倉內的任何貨品
供檢查。

(2) 除獲關長書面准許外，保稅倉管理人在保稅倉內貯存貨品時——
(a) 不得改變貨品剛進倉時的包裝；
(b) 須整齊地排列貨品以確保可安全及容易地往返貨品所在之處；及
(c) 須在所有包裝上作清晰及獨特的標記，令有關貨品可容易地藉參照

存貨帳目或紀錄而辨認。”。

15. 取代條文

第 85條現予廢除，代以——

“85. 關乎開放保稅倉的通知

(1) 如已就某保稅倉——
(a) 根據第 22(1)( f )(i)條提供陳述，並決定更改該陳述所述的開放時間
或決定在該等時間之外開放該倉；或

(b) 根據第 22(1)( f )(ii)條提供陳述，並決定開放該倉，
保稅倉管理人須以書面方式將該決定通知關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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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1)款所述的通知須——
(a) 指明有關決定將在何時執行；及
(b) 在該決定執行前最少 4小時作出。”。

16. 只可由香港海關人員陪同進入等

第 86條現予廢除。

17. 損毀的容器

第 93條現予修訂，廢除 “空或”。

18. 開啟容器

第 94條現予廢除。

19. 貨品的取樣及其他處理方式

第 95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廢除在 “通知”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1) 在向關長發出”；
(b) 在第 (2)款中，廢除在 “發出”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2) 根據第 (1)款發出的通知須於有關行動開始前任何一個工
作日的辦公時間內”。

20. 加入條文

現加入——

“98A. 保稅倉管理人須備存文件

(1) 保稅倉管理人須備存——
(a) 每一份已發出的有關文件的文本；及
(b) 每一份——

(i) 擬備的 (包括為發出的用途而擬備但並沒有發出的)；或
(ii) 收到的，
有關文件，

直至自有關日期起計的 2年屆滿為止。
(2) 在本條中——

“有關文件” (relevant document)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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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保稅倉的業務過程中發出、擬備或收到 (視屬何情況而定)的任何
文件；及

(b) (i) 與貨品進出保稅倉有關的任何文件，包括交貨單、收貨單、發
票、貸項通知書、借項通知書、提單或空運提單及航空托運
單；或

(ii) 與在保稅倉的業務過程中支付及收取的款項有關的任何文件，
包括分類帳、帳目報表、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審計師報告；

“有關日期” (relevant date)——
(a) 在有關文件與貨品進出保稅倉有關的情況下，指貨品搬出該倉當

日；
(b) 在任何其他情況下，指發出、擬備或收到 (視屬何情況而定)該文件
當日。”。

21. 貨品短缺及過剩

第 99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

(i) 廢除 “或被發現有所短缺”而代以 “或過剩，或被發現有所短缺或過
剩”；

(ii) 在 “一”之前加入 “或過剩”；
(b) 在第 (2)款中，在句號之前加入 “或過剩”。

22. 罰則

第 104條現予修訂——
(a) 在第 (1)款中——

(i) 廢除 “61”而代以 “61(1)”；
(ii) 在 “67、”之後加入 “83A、”；

(iii) 廢除 “94、”；
(b) 在第 (2)款中——

(i) 廢除 “26、”、“56、”、“59、”、“82、”及 “86、”；
(ii) 在 “93、”之後加入 “98A、”。

23. 有代價地就罪行不予檢控

第 105條現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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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第 (1)款中——
(i) 廢除 “用作清償稅款和”；

(ii) 廢除 “刑罰”而代以 “罰款”；
(b) 在第 (2)款中——

(i) 在 “列明”之後加入 “(如適用的話)”；
(ii) 在 ( f )(i)段中——

(A) 廢除 “用作清償稅款和”；
(B) 廢除 “刑罰”而代以 “罰款”。

第 III部

保留及過渡性條文

24. 釋義

在本部中——
“原有條例” (original Ordinance)指在緊接本部生效前實施的《應課稅品條例》(第 109
章)；

“現有牌照” (existing licence)指在緊接本部生效前是有效的牌照；
“牌照” (licence)指就任何處所已批予或將批予的牌照。

25. 現有牌照

(1) 現有牌照於其在本部生效之後尚餘的有效期內繼續有效，而原有條例適用於
該現有牌照。

(2) 如現有牌照的持有人申請牌照，則——
(a) 關長或他為此指派的人員不得在該現有牌照並無交回的情況下批予牌

照；及
(b) 該現有牌照在交回後即失效。

(3) 須就按照第 (2)款批予的牌照繳付的費用，須減去已就現有牌照在該牌照交
回之後尚餘的有效期繳付的費用。

(4) 為施行第 (3)款，須減去的款項參照現有牌照尚餘的有效期涵蓋的月份數目
(不足一個月亦作一個月計算)佔批予現有牌照的有效期涵蓋的月份數目而按比例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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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待決牌照申請

凡在緊接本部生效之前，有根據原有條例提出的牌照批給或續期申請仍待決，則
在申請人的書面要求下，須按照原有條例決定該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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